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暂行）管理办法 
（2011 年 5 月 27 日起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是指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的

所有科技期刊。为了加强对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的管理， 提

高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学术交流，推进科学发展，根据国务

院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

定》、以及国家科学技术部和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科学技术期刊管

理办法》，结合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和规定，为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第三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的版权归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所

有；共同主办的系列期刊的版权归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及其他主办单位

共同共有。 

第四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办公室对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履

行主办单位管理职责，负责组织和保障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办刊方式和管理范围 

第五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目前有两种办刊方式。第一种



办刊方式：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本部直接编

辑出版；第二种办刊方式：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由大 

学、科研单位等机构承办。 

第六条   第一种办刊方式的期刊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全面负责办刊

人员、场所、经费等行政管理以及编辑、出版、发行等业务管理。第

二种办刊方式的期刊由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负责

对其编辑、出版业务进行领导。期刊编辑部的日常行政及生产事务的

管理由承办单位负责。具体管理细则按各承办单位与中国系统工程学

会签署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委托承办协议书》执行。 

第三章 管理职责 

第七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全面管理学会期刊，

负责制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发展规划；学会办公室具体负责

执行。 

第八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编辑工作委员会和学会办公室对中国系

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期刊编辑部执行党和国家有关科技期刊出版工作的方针、

政策以及相关法规，贯彻办刊方针和宗旨。 

（二）贯彻落实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有关决定和意见，对中国系统工

程学会系列期刊的工作情况进行经常性的指导和检查。对期刊学术、

编辑及出版质量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和控制。 

（三）制定有关期刊编辑、出版、发行、广告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四）审核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的重大宣传、报道或选题计划， 

审查批准重点稿件的刊出。 

（五）审核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的重大财务计划及主要收支情

况。 

（六）对第一种办刊方式的期刊编辑部负责人进行考核和任免；对第

二种办刊方式的期刊编辑部主要负责人的任免进行审核、批准。 

（七）负责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的各种业务申报工作。 

（八）承担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赋予的有关期刊工作的其他职责。 

第九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所属各期刊（编辑部）应认真贯彻办刊

方针，制定期刊的报道和选题计划，严格按规定程序审定稿件。根据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期刊编辑工作委员会的统一要求，执行有关国际和

国家标准、法规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制定的规章、规范，使期刊的编

辑出版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在不断提高期刊学术水平、保证期刊学

术质量的前提下，强化经营意识，通过扩大发行、承揽广告、组织学

术活动等方式和措施，争取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若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发生严重问题或质量事故，或对于办刊中发生的重大问题隐瞒不报并

经查实，以及多次考核不合格又无明显改善者，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将

履行管理职责，可根据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追究相关编辑部及有

关责任人的责任。如系第二种办刊方式的期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将

根据相关部门批准，重新确定期刊承办单位，并上报主管部门及有关

部门。 



第十一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逐步完善期刊承办单位与中国系统工

程学会签订《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委托承办协议书》，并按协

议书执行。 

第十二条   期刊应按规定缴送样刊。即向中国版本图书馆、新闻出

版总署及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办公室缴送样刊，同时定期向中国系统工

程学会提交期刊全文电子版至学会邮箱 sesc@iss.ac.cn。 

第十三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如需变更刊期、增减页码， 

应由期刊编辑部行文报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办公室，经中国系统工程学

会办公室研究同意办理相关核批手续，待收到批准件后方可执行。 

第十四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出版增刊，需按增刊管理有

关法规申办。申请报告包括以下内容：拟出增刊的栏目、论文题名、

总页码、印数、开本、定价、出版时间、印刷单位、经费来源等。经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研究同意，报主管部门审批。凡经批准出版的增刊， 

均需持批准件到出版地新闻出版局办理相关手续。各期刊申报增刊应

严格履行申报手续，增刊拟刊载论文的审稿和定稿程序、学术质量要

求以及宗旨、开本、印刷质量、出版形式、发行范围等应与正刊一致。

增刊封面上应刊印正刊名称、增刊条码、注明“增刊 ”字样，在版

权页上印正式刊号、增刊批准文号。按有关规定缴送样刊。 

第十五条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系列期刊应按新闻出版总署的要求进

行期刊年检工作，并办理相关手续。对于在期刊年检中发现问题的期

刊，将视情节轻重通报批评，限期整改。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属于中国系统工程学会。 


